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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D20130922999820136BJ-02 号 

 

致：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万邦达与本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万邦达委托，就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担任万邦达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

组管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证监会公告[2008]13 号）及《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本所律师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4 年 6 月 26 日出具的 140570 号《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性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现就《反馈意见》

中律师需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的补充，本所在《法律意见》中释义

和声明的事项继续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2-2-2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如下： 

反馈意见1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是否存在续展

的风险，若无法取得对评估值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 2008 年 4 月 14 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

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 号），并核查了目

标公司昊天节能以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情况及目前目标公司各项指标是否仍符

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要求的情况，具体如下： 

1、经核查，2010 年 11 月 10 日，目标公司被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河北省

财政厅、河北省国家税务局、河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编号为 GR201013000085），有效期三年。2013 年 11 月 4 日，目标公司经复

审继续被相关政府主管职能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1313000091），有效期三年。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 号）及《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要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时应对照《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进行审查，重点审查其中第（四）款，具体标准如下： 

（1）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

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 5 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

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3）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0%以上，

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0%以上； 

（4）企业为获得科学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

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了研究开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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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且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

求： 

①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 5,000 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6%； 

②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20,000 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4%； 

③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20,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

的比例不低于 60%。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计算； 

（5）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60%以上； 

（6）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

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另行制定）

的要求。 

截至目前，目标公司具备的具体条件如下： 

认定需具备的条件 目前目标公司具备的条件 
是否

符合 

要求（1） 
目标公司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19 项，软件著作权 6 项，目标

公司对所生产产品的核心技术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 
√ 

要求（2） 

目标公司生产产品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中第七条“资源与环境技术”领域中以下几款：“（六）4、

绿色制造关键技术绿色基础材料及其制备技术，高效、节

能、环保和可循环的新型制造工艺及装备，机电产品表面

修复和再制造技术，绿色制造技术在产品开发、加工制造、

销售服务及回收利用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 

要求（3） 

截至目前，目标公司职工总数 337 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的科技人员 115 人，占职工总数的 34.12%；研发人员

65 人，占职工总数的 19.29%。 

√ 

要求（4） 

目标公司最近 3 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为 4,440.56

万元，均在中国境内发生（即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

费用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 100%），目标公司最近 3

年销售收入总额为 123,055.44 万元，最近 3 年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3.61%。 

√ 

要求（5） 

2013 年目标公司销售收入为 38,120.31 万元，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为 29,413.93 万元，2013 年高新技术产品（服

务）收入占目标公司总收入的 7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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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6） 
昊天节能 2013 年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研究开发

的组织管理水平、成长性等指标的加权评分预计超过 70 分 
√ 

2013 年 11 月，目标公司完成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享受企业所得税税率 15%的优惠。参照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认定

标准，经对目标公司的人力资源、研发能力、研发投入、业务特点等多方面分

析，未发现影响其持续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情形，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不能

续展的风险较小。 

本次评估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性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续展，评

估结果是假设预测期和永续期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持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按

15%所得税税率进行估值。但如果国家、地方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发生变化，或其他原因导致目标公司 2016 年之后未能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则 2016 年及以后年度所得税率将变更为 25%，而本次评估结果将降低为

63,496.84 万元，与最终选用的评估结果差异 9,475.30 万元，差异率为 12.98%。

预测期及永续期所得税税率的选用对评估结果的一定的影响。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各项指标仍符

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要求；在未来实际经营中，目标公司将持续关注各

项指标变化情况，高新技术企业续展风险较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陆（6）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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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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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丽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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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月    日 


	反馈意见1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是否存在续展的风险，若无法取得对评估值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陆（6）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